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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由赵东日先

生变更为济南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赵东日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接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东日先生通知，其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事宜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相关议案。结合公司目前股东持股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经审慎判断，认

定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济南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

湖投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及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19 年 1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东日先生与金湖投资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赵东日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5,260,26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93%）转让给金湖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

户登记手续，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过户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12 日。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赵东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5,162,523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0.00%，赵东日先生之一致行动人赵东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523,3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赵东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92,685,855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金湖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067,859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58%；金湖投资之一致行动人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管

理的基金“鲁民投点金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31,111,25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31%；金湖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3,179,11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

员，董事会由 5 名董事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蒋荀先生、胡耀飞先生以及独立董

事陈良华先生由金湖投资推荐，非独立董事赵东日先生由第三届董事会推荐，独

立董事刘国军先生由赵东日先生推荐，由金湖投资推荐的董事会成员超过公司董

事会 5 名董事的半数。 

3、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

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

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

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

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十七章释

义中对“控制”进行了定义，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

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选任； 

（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金湖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3,179,1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且由金湖投资推荐

的董事会成员超过公司董事会 5 名董事的半数。金湖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股份表决权已能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中规定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赵东日先生变更为金湖投资。 

金湖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山东鲁民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0.01 

2 有限合伙人 
山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7,000.00 20.00 

3 有限合伙人 
山东鲁民投新动能高端化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0.00 79.99 

合计 35,001.00 100.00 

金湖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山东鲁民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山东民营联合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民投”）的全资子公司，金湖投资的有限合伙

人是鲁民投和山东鲁民投新动能高端化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鲁民投新动能高端化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山

东民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鲁民投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山东鲁民投新动能高

端化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中 79%来自于鲁民投，故金湖

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鲁民投；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鲁民投的全资子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为鲁民投，是金湖投资的一致行动人。鲁民投股权结构相对分散，

没有单一股东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鲁民投股权比例或控制其表决权超过

50.00%，鲁民投任何一家股东均不能通过其单独持有的表决权对股东会、董事会

的决议的形成和重大经营事项实施实际控制。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赵东日变



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